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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大埔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星鳥計劃  – 大埔及北區深宵外展社會工作服務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為社會福利署資助的多元化社會服務機構，服務範

圍包括各項青少年及家庭服務，本處在大埔及北區營辦三所綜合青少

年服務中心、一支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及兩支深宵外展社會工

作隊，對於青少年濫藥的現況，我們在新界北區的街頭外展工作中有

如下的觀察：  
 
1. 毒品不再是毒品，藥物不再是藥物。白粉與搖頭丸的浪潮已過，

現時「玩藥」已成青少年間的潮流趨勢，用藥是時尚潮流的表現，

也是青少年潮流文化的一種，故青少年濫用精神科藥物的模式已

不限於某類藥物或物質，或於某類場所用藥；郤因為潮流所趨，

或當時當地形勢例如藥物供應，或環境遮蔽度而經常轉變。  
 
2. 一般濫藥青少年對藥物警戒不足，也自覺可隨時停止，而濫藥對

身體的禍害並不即時出現，故此停藥動機亦低。  
 
3. 既然用藥的選擇較前多樣化，青少年亦可從多種渠道獲得藥物，

接觸違禁葯物的方法及過程亦層出不窮，不需倚靠單一源頭供

貨，方便程度亦有所增加。近期據青少年透露包括有點到點的「到

會」形式，青少年在私人派對「叫外賣」，即打電話就有貨送到

門前，深宵時亦會繼續「服務」。  
 

4. 除了時興「溝藥」外，可卡因的吸用亦漸見普遍，可卡因雖然比

較昂貴，但就可以顯示服用者的「高貴」身份，與眾不同。亦因

為可卡因昂貴，透過小拆家的再分拆，又或是幫人「帶貨」，從

中可以「穿櫃」，亦吸引青少年從事「小拆家」的「工作」。香港

有不少青少年亦因而「北上工作」，在內地的士高成為拆家，並

帶領香港青少年集體跨境濫藥。  
 
5. 「冰」的吸用現象仍然持續，因為它對身體的藥效比較長，故此

很多青少年會因對「K 仔」呈現耐藥性而去嘗試「冰」。「冰」的

服用「玩法」對青少年來說很有意思，因為他們自覺有自主的空

間與「生活品味」，可以由自己的喜好來為「冰」加入不同的「味

道」，如士多啤利味、檸檬味。而且更將自己的經驗與身邊的朋

友分享，並共同嘗試。  
 



6. 當外展社工與青少年建立穩定的輔導關係後，不少青少年對社工

表示，服用藥物的原因都是因為「空虛」，他們不知道未來如何，

亦沒有能力去想將來，而且不約而同地表示，「人最終都係要

死」、「世界咁污糟，都就黎世界末日啦。」 . . . . . .青少年常對社工

表示覺得沒有將來，又或是將來不屬於他們。  
 
7. 警方的最新「勾鼻」測試方法在青少間的圈子中頗有威嚇的果

效，但對於街頭青少年會否採取同樣方法？例如在巡邏時會否對

一些精神模糊的青少年進行「勾鼻」測試？又或者是否會逼使青

少年在更隱閉的地方濫藥，郤是未知之數。  
 
8. 元朗西支線開通後，新界西會是另一個方便的「北上」關卡。外

展社工有見青少年在中港日益頻繁的交往中受到的不良影響，對

於如何滿足經常跨境濫藥青少的服務需要，頗感困難。  
 
9. 青少年北上濫藥的消費平均約 $200，對已有經濟能力的青少年負

擔不算高，更可透過「拆貨」補足收入，故吸引力頗大。絕大部

有用藥經驗的青少年曾經有服食過「K 仔」。女性服用「K 仔」情

況亦有上升的現象，通常都是由男性供給，女性做「小拆家」的

情況比較少。  
 
困難及建議：  
 
1. 打破濫藥即時尚的迷思，堅守對濫藥行為絶不妥協的原則。在針

對已有濫藥經驗的青少年而言，一般的預防濫藥宣傳及講座對部

份青少年成效並不明顯，需更深化地在個案及小組層面針對介

入。在此方面，需加強醫療專業與外展社工的合作，除基本的身

體情況關注外，醫療專業亦可就青少年的心理狀態、社交情況評

估與社工加強協作，透過「會診」，提升青少年對濫藥禍害的敏

感度及停藥動機。至於在地區上的具體運作，例如現有藥物輔導

中心、物質誤用診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間的協作，需在資

源增加的條件下加強。  
 
2. 就初階段的青少年濫藥預防而言，無疑在學校的場所可以接觸最

多數量的青年人。但是，學校對問題的了解及迫切性有所不足，

在形象及校風的建立上也各有考慮的因素。更甚是有部份已脫離

學校的青年，由於已有經濟能力，或正在尋求經濟能力，他們的

高危程度都較高，郤已不能在學校環境中加以接觸。  
 
3. 大部份非在學青少年需倚靠外展社工才能在青少年流連的場所

加以接觸，但在外展青少年工作中，特別為針對預放濫藥及提高

青少年停藥動機的資源，郤明顯不足。近年外展社工的人手確有



增加，也使隱藏了的青少年濫藥問題逐漸浮現，但相關的軟硬件

資源配套並無與時並進。  
 
4. 外展社工需時刻跟進區內群黨及即時的危機介入問題，在深宵處

理突發危機時的專業支援，亦得不到足夠的資源。對於沒有「即

時危機」，且需要較深入長期跟進的濫藥個案，外展社工需觸及

青少年多年的用藥習慣及有關濫藥背後的社交心理因素，旁及不

同的跨專業合作，所需要的轉介服務亦需從不同途徑申請，就此

外展社工往往疲於奔命。  
 
5. 除了個案層面的介入外，外展隊一直運用青少年對潮藝的興趣增

強青少年對生活的方向感及成就感，也藉此建立青少年在社區中

的參與，建立青少年對社區的聯繫感及歸屬感，服務也有一定的

成效，並得到社區的支持。  
 
6. 但多年來外展服務在硬件配套及社區設施上郤沒有跟上時代的

進展。例如外展中心的活動設施及人手配套一直沿用十多年來的

規格，在地方使用上並沒有足夠與服務對象的面談空間、小組活

動設施及跨專業的人力資源，從而深入跟進濫藥青少年的綜合需

要。在新界北區也一直欠缺青少年的遊玩空間例如 24 小時開放

的中心、青少年歷奇訓練 (X-Games)場所、危機住宿配套等。  
 
7. 因兩地施法的不同，青少年往往對濫藥的法律責任多是以訛傳

訛，守法概念無從建立。社工亦因不能跟隨青少年到內地提供服

務，對青少年在內地的情況，也是較難掌握。促進社工對內地法

制的認識、建立溝通及合作的渠道，在中港融合下將是長遠的方

向。  


